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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5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8A_A5_c27_535850.htm ☆海关行政裁定的概念（含义

、适用范围、作用） 范围 1、商品的归类； 2、原产地的确定

； 3、禁止进出口措施和许可证件的适用。 ☆海关行政裁定

的程序（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裁定） （一）海关行政裁定程

序 包括：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裁定 1、申请 （1）申请人：必

须是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，可自行申请也可

委托申请。 （2）申请期限和方式：拟进出口的3个月前。一

份申请只包含一项海关事务。 （3）主要内容：申请人基本

情况、事项、货物具体情况、口岸 （4）要求：略。 （5）商

业保密：海关应予保密。 2、受理：直属海关3个工作日进行

初审，申请人补正资料时间为10个工作日。总署或其授权机

构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申请。 不予受理情形： ①超出行政裁

定适用范围的 ②申请人不具备资格的 ③申请不符合有关规定

要求的 ④申请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无关的 ⑤已就同一事项作出

有效行政裁定或其他明确规定的 ⑥经海关认定不予受理的其

他情形。 3、审查：当申请人主动提供资料或样品做补充时

，应说明原因，由受理机构决定是否采用。 终止审查：申请

人规定期限内未提交资料，影响裁定作出时，可以终止。 4

、裁定：60日内作出。如受到补充材料，从补充日重新算起

。书面通知申请人，总数统一对外公布。 ★海关行政裁定的

法律效力 行政裁定与海关规章具有同等效力。但对已做出裁

定事项无溯及力。 ☆海关行政裁定的失效与撤销 1、失效：

当依据的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发生变化，影响到裁定效力，原



裁定自动失效。 2、撤销：下列情形，由海关总署撤销原裁

定 ①原行政裁定错误的 ②因提供的文件不准或不全，造成原

行政裁定需要撤销的。 ☆海关行政裁定的异议审查 当事人海

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，对行政裁定提出异议，由海关

总署对行政裁定作出审查决定。 欢迎进入：2009年报关员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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